
鄂环发 E⒛ 15〕 17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下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环保局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》以及环保部关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安排,为进

一步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,规范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,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

排污许可制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,是污染物排

放总量控制和环境监督管理的重要抓手。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工

作,对进一步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
`总
量控制制度、开展排污权有

偿使用和交易工作、建立污染源管理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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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,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职责分工 ,

落实工作专班,采取有效措施,按照环保部对排污权交易试点省

市的相关要求,全面推进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。

二、切实做好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

(一 )明确核发杈限。全省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实

行分级负责。省厅对全省排污许可证工作实行统一指导;各市(州 )

环保局负责本辖区内国控、省控、市控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核发

与监督管理工作;县 (市 t区 )环保局负责本辖区内其他排污单

位排污许可证核发与监督管理工作。

(二 )实行分类管理。各级环保部门应对国控、省控、市控

重点排污单位实行J总 量和浓度双控制,除明确污染物排放标准外 ,

必须把重点污染物 (化学需氧量、二氧化硫、氨氮、氮氧化物、

烟粉尘等 )总量控制指标和特征污染物的控制要求通过排污许可

证下达到排污单位。对其他排污单位,以浓度控制为主,逐步向

浓度、总量双控制过渡。排污单位排污许可量按照核定的排污权

下达。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按规定须通过交易获得。

(三 )严格审查发证。国家有关排污许可证管理法规或规章

颁布之前,各地应按照 《湖北省实施排污许可证暂行办法》 (鄂

环办 [2008]159号 )工作程序和有关要求,对需初次申领、变更、

延续或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,按新证格式统一颁发临

时排污许可证,有效期一年,并予以公告。已经依法发放并在有

效期限内的排污许可证仍然有效,许可证到期后按本通知规定新

的格式和发放要求换发排污许可证。国家相关排污许可证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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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出台后,按其规定执行。

(四 )加快发证进度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和 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有关要求,各地要加快排污许可证审

核发放进度,⒛ 15年年底前完成区域内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污

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(以下简称排污单位 )排

污许可证的发放工作,其中⒛15年 11月 底前完成辖区内重点排

污单位 (包括国控、省控、市控重点排污单位 )排污许可证发放

工作。

(五 )统一发证格式。排污许可证包括正本、副本两部分 ,

格式由省厅统一制定 (见附件 ),各级环保部门严格按照规定格式

自行印制。排污许可证按照区域代码 (6位 )+发证年月 (年末 2

位+月 份 2位 )+发证顺序号 (6位 )+排污单位类型 (A代表重
`点

排污单位,B代表一般排污单位 )进行编号,共 17位数字。对于

已实行
“三证合一” (工商、税务、质检三证合一,唯一号码 )

试点的地区可按
“三证合一”

代码进行统一编码。

三、严格落实排污许可证日常监督管理

(一 )全面排查动员。各级环保部门要对辖区内排污单位开

展全面排查,摸清企业底数,全面掌握企业持证排污情况,要求

各相关排污单位根据水、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和有关

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。

(二 )加强执法监管。各级环保部门
`总
量、环评、监察、监

测、信
`惑 等部门应加强内部沟通协调,建立信 J息定期通报或信

`急

共享制度,合力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,确保企业依法排污。要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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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单位落实和执行排污许可事项的有关情况作为污染源日常监

督检查的重要内容,及时纠正违反规定行为,加大排污许可证执

行情况巡查力度,并将现场检查和排污监测结果应作为重要监管

内容记入排污许可证副本。对无证排污或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

污的,要依照法律法规依法查处。

(三 )实施信·息公开。各级环保部门应建立健全排污许可证

管理台账,记录排污许可证核发与管理动态信
`憝
。定期将持证排

污者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、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的排污行为等在

网上予以公告,向社会公布,接受公众监督。

(四 )及时上报备案。各级环保部门要按规定做好排污许可

证核发管理备案工作,及时将本辖区内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监督

管理情况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。请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

林区环保局于⒛15年 12月 10日 前将辖区内重点排污单位排污

许可证发放情况报省环保厅,2016年 1月 20日 前将辖区内排污

许可证核发及监督管理情况报省环保厅各案。

联 系 人 :周  薇  027-87167533 027-87167365(传 真 )

附件:羽卜污许可证正、副本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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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证正本印制说明

纸张:选用 200G铜版纸印刷

尺 寸 :420水 297mm

文字规格 :

“
排污许可证”

采用方正大黑简体,字号 74Pt,烫金

“
单位名称⋯⋯”

采用方正大黑简体,字号 28Pt,颜色为单黑

色

“
发证机关⋯⋯”

采用方正大黑简体,字号 24Pt,颜色为单黑

色

LOG0水 印 :大 小 127咔 127mm,颜 色 为 C:14,⒕ 0,Y:15,K:0

底 纹 :颜 色 为 C:25,⒕ 15,Y:40,K∶ 0,尺 寸 为 346中 24伽 m,底

纹标有 HB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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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证
(副本 )

(封面样式)

湖北省环境保护厅监制

XX环 境 保 护 局 印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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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证须知 (封二 )

一、本证禁止涂改、伪造、出租、出借、倒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转

让。

二、持证者必须严格按照本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种类、浓度、总量

以及排放地点、方式、去向等要求排放污染物。

三、持证者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要求承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的责任和义务。

四、持证者应当配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,如实反映情况

并提供有关资料。

五、持证者名称、住所、生产经营场所地址、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

责人)及持证者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,应当在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

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。

六、本证有效期属满需继续排污的,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九十日前向

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。

七、因生产规模、生产工艺改变等致使污染物排放种类、浓度、总

量发生变化的,持证者应当在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重

新申请。

八、本证遗失、损毁的,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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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证

(副本)

〈首页样式)

证书编号:

单位名称:

单位住所j  ^
生产经营场所地址:

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责人》

排放重点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种类:

有 效 期 限 : 自 XX年 XⅩ 月 ⅩX日 起 至 XX年 xⅩ 月 XⅩ 日止

发证机关:  (盖章 )

发 证 日 期 :xx年 xx月 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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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持证单位基本情况

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

所属行业

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责人 )联系方式

序号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、验收文号
1
⊥

0
Z

序号 主要生产设各名称咔 规格型号 数量

∩

Z

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
艹主要生产设备一栏仅对电力、水泥、造纸、玻璃行业企业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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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(吨 /日 )

主要处理工艺简述 (空 白处填写不完可附另页)       |

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(标立方米/小 时 )

主要处理工艺简述 (空 白处填写不完可附另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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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场地和排污口分布平面示意图苄 1

(此处粘贴 )

艹生产场地和排污口分布平面示意图一栏仅对电力、水泥、造纸、玻璃行业企业填写。
示意图应明确排污口的数量、位置、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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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

1、 排污口

编号

类型

(废水/废气 )

地理位置 排放

去向

排放

方式
排放时段

经度 纬度

∩
∠

2、 污染物排放浓度

排污口编号 污染物名称
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执行的污染物

排放浓度限值名称 浓度限值

污染物 1

污染物 2

污染物 1

污染物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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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

名称

年许可

排放量

根据国家和地方重点

污染物
`总
量控制要求

规定的削减∫总量

根据国家和地方重点

污染物
`总
量控制要求

规定的削减时限

污染物 1

污染物 2

3、 重点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衤 单位:吨

艹注:本表仅对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监控企业,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家、省、市级重

点环境监控企业筛选标准的建设项目所在单位,以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排污

单位填写。

4、 重点污染物最高允许日排放量冰          单位:千克

咔注:本表仅对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监控企业,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家、省、市级重

点环境监控企业筛选标准的建设项目所在单位,以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排污

单位填写。

5、 季节性排放及特别控制要求

排污口编号 季节性排放时段 特别控制要求

1

排污口编号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日排放量

1

污染物 1·

污染物 2

污染物 1

污染物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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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边界处声环境功能区类型

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  i

昼 间 夜间

1

2

三、噪声排放控制要求 单位:分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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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排污权交易情况记录

(一 )排污权有偿使用情况

序号 主要污染物种类
有偿使用情况

备注

数量 (吨 ) 价格 (元 /吨 )

0
乙

叫
:
:
Ⅰ

I
l
l

(二 )排污权交易情况

序号

主要污染物

种类

交易情况 交易

时间
各注

出让数量 (吨 ) 受让数量 (口电)

1

勹
乙

ˉ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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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点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米 单位:

艹注:本表仅对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监控企业,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家、省、市级重

点环境监控企业筛选标准的建设项目所在单位,以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排污

单位填写。

污染物

名称

年度实际排放量

xx年 xX年 XX年 xx年 XX年 XX∠F

污染物 1

污染物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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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环境管理要求的监督检查记录

(一 )环境管理要求书

1、 按照规定规范排污口设置;

2、 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;

3、 防治污染设施正常使用;

4、 固体废物妥善处理处置;

5、 物料原料处理、输送、装卸、储存等过程封闭操作,控制污染物无组织

排放;

6、 按照规定建立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帐;

7、 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,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;

8、 按照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,开展自行监测;

9、 按照规定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各定期巡检,保证正常运行,保存原始记

录,并 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排污情况;

10、 按照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,配各必要的环境应急设施、装

各、物资;

11、 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咔注:发证机关应当逐项明确对排污单位的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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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监督检查记录

1、 污染源现场环境监察记录

污染源现场环境监察记录单衤

+注 :此处粘贴记录单纸质件,或说明纸质件储存场所,或标明电子台账储存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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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、监督性监测等情况检查记录咔

+注 :此处粘贴监测记录纸质件 ,或说明纸质件储存场所 ,或标明电子台账储存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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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排污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检查记录沐

书注:此处粘贴检查记录纸质件,或说明纸质件储存场所,或标明电子台账储存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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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其他检查记录咔

艹注:此处粘贴检查记录纸质件 ,或说明纸质件储存场所 ,或 标 F厅 电子台账储存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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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证副本印制说明

纸张:封皮选用绿色 PU皮面,文字烫金,内页选用 120G胶版纸

印刷。尺寸:210水 297mm。

封皮文字规格 :

“
排污许可证”

采用方正大标宋简体,字号 45Pt,烫金。
“
副 本

”
采用方正大标宋简体,字号 35Pt,烫金。

“
中华人民共和国⋯”

采用方正大标宋简体,字号 22Pt,烫金。

内页文字规格 :

“
排污许可证 (副本

'字
体采用黑体加黑。

其余字体采用宋体,字号为 14Pt,颜色为单黑色。

LOGO水 印 :尺 寸 46咔 4伽 m,烫 金 。

Ⅱ . 
Ⅱ  泗

严

内 页 尺 寸 210中29⒎ 底 纹 颜 色 为 C∶ 25,⒕ 15,⒈ 40,Lo,边 框

尺寸为 186冰 267.5nlm,左右距边框尺寸为 15mln,上下距边框尺寸为
1811m,文 字 放 置 距 上 下 35mIn,距 左 右 34mm。

蕊

HB字
样

姿 ∷⋯
^咖

 ∷

、̀
〓

 
〓
`底纹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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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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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5年 10月 12日 印发


